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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股票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9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 限售股份起始日为 2020 年 3 月 10

日，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限为 24 个月，第二个限售期已满。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859人。

2、2019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 16,942,000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
的 0.5385%。

3、2019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3月 11日。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情况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 12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
监事会就《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19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1月 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监事会结
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披露了对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0年 1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20年 1月 2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 月 20 日为授予日，向
1,39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2,48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5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5、2020年 3月 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3 月 2 日为授予
日，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王永红先生授予 15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56元/股。 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

6、2020年 3月 8日及 2020年 3月 16 日公司分别完成了对首次授予及暂缓授予人员 1,271 人共
计 49,370,000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最终授予价格为
7.56元/股。

7、2020年 5月 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7.56 元/股调整为 7.49 元/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 7名离职人员（均为首次授予对象）共计 20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8、2020年 7月 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 2020年 7月 2日为授予日，向 2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5,370,000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为 9.0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9、2020年 8月 1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名离职人员（均为首次授予对象）授予共计 35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10、2020年 8月 2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4 名离职人员（均
为首次授予对象）共计 19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
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11、2020年 9月 1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5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
中：48人全部放弃，2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750,000股。因此，公司本次限

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 260 人调整为 212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370,000 股调整为
4,620,000股。

12、2020年 10月 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8 名
离职人员授予共计 980,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 16 人共计 560,000 股，预留部分授予 2 人合计 42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13、2021年 2月 25日，公司分别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授予的 103
名离职、考核不达标或其他原因已不符合公司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078,500 股（其中首次 87 名
共计 1,768,500 股，预留 16 名共计 31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含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18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23,004,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4%（其中暂缓授予 1人，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2%）。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1年 6月 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 年 6
月实施了 2020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

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7.49元/股调整为
6.79元/股，预留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9.08元/股调整为 8.38元/股。

15、2021年 6月 21日，公司分别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年、2019年及 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5 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共计 1,630,000 股（其中首次 81 人，合计 1,400,000 股；预留 14 人，合计 2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21年 8月 30日，公司分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51 名离职
的激励对象共计 2,885,000 股（其中首次 121 人，合计 2,295,000 股；预留 30 人，合计 590,000 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50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53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488%。公
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17、2021年 12月 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34 名离职的
激励对象共计 2,127,500 股（其中首次 102 人，合计 1,842,500 股；预留 32 人，合计 285,000 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8、2022年 2月 25日，公司分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4 名离职或考核不
达标的激励对象共计 958,000 股（其中首次 43 人，合计 818,000 股；预留 11 人，合计 140,000 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859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6,942,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4%
（暂缓授予 1人本次不符合解锁条件）。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
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
明

（一）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

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0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 2022年 3月 9日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生猪销售数量为
基数，2021年生猪销售数量增长率不低于 120%。

公司 2021年生猪销售数量为 1,492.67 万头， 相比于 2019
年生猪销售数量 578.40 万头，增长率为 158.07%，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为 A、B、C、D 四个等
级。
考核等级 A B C D

解除限售系数 100% 70% 50% 0
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
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达到“C”以上，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则激
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激励
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
销。
详见《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2021年度， 本次激励计划 866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
844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A，11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B，4 人绩
效考评结果为 C，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按照解除限售比例
解除限售，未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7人绩效考评
结果为 D，当年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股票上市
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 3月 11日；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859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942,000 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5385%。
3、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

已解除限售的
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859
人） 3,402.00 1701.00 1,694.20 0

合计 3,402.00 1701.00 1,694.20 0

注：1、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2022 年 1 月 13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补选李志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此，公司激励对象
名单中对相关人员的职务作相应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激励对象人员名单未发生变化。

2、董事李志轩先生、暂缓授予对象财务总监王永红先生、董事会秘书祝建霞女士分别获授 2019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5 万股、15 万股、5 万股， 已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 17.5 万股、7.5 万
股、2.5万股，因本次绩效考评结果为 D，本次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942,000 股，因业绩考核原因导致激励对象部分或全
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数量为 488,000股。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除已离职人员外，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人员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五、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837,974,858 26.63% -16,942,000 821,032,858 26.09%

高管锁定股 133,804,248 4.25% 133,804,248 4.25%

首发后限售股 629,784,860 20.02% 629,784,860 20.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74,385,750 2.36% -16,942,000 57,443,750 1.8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8,450,767 73.37% 16,942,000 2,325,392,767 73.91%

三、总股本 3,146,425,625 100.00% 3,146,425,625 100.00%

注：上述表格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六、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不得解
除限售的情形。

2、公司 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包括解除限售期
限、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
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859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的限售期内的公司业绩及个人
绩效等考核结果满足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相关事宜。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在限售期满后办理解除限售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ST索菱 公告编号：2022-028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4：30；网络投票日期和

时间：2022年 3月 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9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9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2年 3月 9日 15：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与海德一道交汇处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B 栋 36 楼多功能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蔡新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 194,050,4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0052%，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 192,847,39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62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203,1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1426%。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周虎城、李明先生视频列席本次会

议。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派律师黄玉娟、黄竹桢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92,847,3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691,600 股；反对

470,500股；弃权 41,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193,538,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7364%；反对 47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25%； 弃权 4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1%。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848%；反对
47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073%；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3.407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92,847,3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691,600 股；反对

470,500股；弃权 41,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193,538,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7364%；反对 47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25%； 弃权 4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848%；反对
47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073%；弃权 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3.407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192,847,3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191,600 股；反对

470,500股；弃权 541,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193,038,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4787%；反对 47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25%； 弃权 54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255%；反对
47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073%；弃权 54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44.96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黄玉娟律师、黄竹桢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2-023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

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3月 9日（星期三）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3月 9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3

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3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 6号永利国际金融中
心 3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文雄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630,505,61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481%。
其中，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28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630,345,6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1.137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名， 所持（代表） 股份数 160,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部分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田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0,428,0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 72.3327%。
1.2、选举张佰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0,348,0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2,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 43.80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军、李雪红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延安必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301059 证券简称：金三江 公告编号：2022-001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解除限售股东的户数共计 8,194

户，股份数量为 1,571,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因 2022 年 3 月 13 日为非

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会许可[2021]2257号）同意注册，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430,000股，并于 2021年 9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首
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91,23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660,000 股，其中有
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92,803,328 股（包括首发前限售股 91,230,000 股， 首发后限售股
1,571,028股以及高管锁定股 2,3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8%，无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
股票数量为 28,856,672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锁定期为 6 个月， 股份数量为
1,571,028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
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网下投资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
上市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
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上市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因 2022 年 3 月 13 日为非交易

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8,194户。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571,028股，占公司股本的 1.29%。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

剩余限售股份数
量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1,571,028 1.29% 1,571,028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股权结构变动表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 无限售流通
股 28,856,672 23.72% 1,571,028 - 30,427,700 25.01%

二、 有限售流通
股 92,803,328 76.28% - 1,571,028 91,232,300 74.99%

其中： 首发前限
售股 91,230,000 74.99% - - 91,230,000 74.99%

首发后限售股 1,571,028 1.29% - 1,571,028 0 0.00%

高管锁定股 2,300 0.00% - - 2300 0.00%

合计 121,660,000 100% 1,571,028 1,571,028 121,660,000 1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限售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五）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作出的全部承诺。
特此公告。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2-08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使用。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
行”）签订了《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30,000.00 万元人民
币购买结构性存款，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结构性存款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购买起止日 购买期限（天） 资金来源

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
款）

结构性存款 30,000.00 1.90~3.70% 2022/3/10-
2023/3/8 363 暂时闲 置

募集资金

合计 30,000.00 - - -

2、主要风险揭示：

本结构性存款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但可能存在厦门国际银行所揭示的投资风险：政策
风险、市场风险、银行提前终止风险、流动性风险、再购买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3、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主要采取风险措施如下：
1、 财务部设专人管理存续期的各种投资及理财产品并跟踪委托理财资金的进展及安全状况，出

现异常情况时应要求及时通报公司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
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
审计；

3、独立董事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4、公司监事会将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备查文件
1、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13 证券简称：中铁特货 公告编号：2022-010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中铁特
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选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铁特货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变更住所、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公司住所及董事调整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 本次《营业执照》载明事项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冯定清 于永利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 C 区 212-229、314-
328、416-429。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七区 24 号楼 1 至 6
层全部。

二、 备查文件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2-011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614,613,547.32 17,381,307,066.41 7.10
营业利润 1,568,240,744.74 765,114,319.17 104.97
利润总额 1,550,757,987.15 767,129,764.73 10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943,619.15 301,738,536.55 283.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5,101,556.28 -585,941,329.50 28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22 2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2% 2.48% 6.5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788,704,147.56 30,775,237,621.62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245,095,551.73 12,466,669,424.37 6.24
股本 1,484,166,399 1,484,166,399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92 8.40 6.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861,461.3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1%；营业利润 156,824.0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4.97%；利润总额 155,075.8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1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94.3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3.7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510.16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80.07%； 基本每股收益 0.78 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54.55%。 2021年度公司利润和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均呈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充分释放，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均处于高位，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同时规模效
应有效地降低了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推动了业绩的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朗德万斯的整合计划持续开展与优化，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优势，科
学控制成本费用支出，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通过强化品牌效应与营销网络渠道建设，不断丰富产品结
构，持续提高研发创新能力，不仅夯实品牌的影响力，也保障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由于审计尚在进行中，可能与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2-01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62,316.51 778,412.15 10.78%
营业利润 317,719.42 284,376.86 11.72%
利润总额 318,715.45 282,954.09 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953.95 208,537.74 15.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350.59 204,669.61 14.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38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4% 7.58% 增加 0.76个

百分点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966,545.86 13,440,961.36 1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86,292.59 2,908,343.55 6.12%
股 本 552,995.05 552,962.33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8 5.26 6.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的不断演变中艰难复苏，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资本市场运行稳健，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市场交投愈发活跃。 公司遵循“稳中求进”的发展主基调，

聚焦投资管理、财富管理、企业服务三大平台建设，持续打造合规风控核心竞争力，全面深化科技赋

能，坚定内生培养人才战略，推动文化建设落地生根，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86.23 亿元，同比增长 10.78%；营业利润 31.77 亿元，同比增长 11.72%；

利润总额 31.87亿元，同比增长 12.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0 亿元，同比增长 15.54%；

基本每股收益 0.44元，同比增长 15.7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4%，同比增加 0.76个百分点。

截至 2021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8.63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6.1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58元，较上年末增长 6.08%。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2-14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2021 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本期业绩预计情况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419,413,398.74 15,204,910,811.06 1.41%
营业利润 1,925,065,906.23 1,105,194,661.00 74.18%
利润总额 1,917,964,640.09 1,087,984,488.70 7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5,576,875.60 805,678,120.96 84.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2,461,056.56 756,740,688.15 78.72%

基本每股收益 0.55 0.30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4% 7.01% 5.9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811,894,815.17 17,590,899,975.48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662,661,843.09 11,472,972,746.65 1.65%
股本 2,694,090,160.00 2,697,592,780.0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3 4.25 1.8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86亿元，同比增长 84.39%，业绩变动原因如下：
1、上年同期，公司经营业绩受到疫情和法国 KIDILIZ集团亏损双重因素的影响，基数较低。
公司于 2020年 9月初完成转让法国 KIDILIZ集团，剔除法国 KIDILIZ集团上年同期并表的亏损，

2020 年 1-12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241.66 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预计 2021 年 1-

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为 14.06%。
2、2021年，公司继续秉持“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持续推动品牌运营、产品创新、零售体验、供应

链管理等核心能力的建设；着力提升公司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广门店在
线业务，推出实体店铺+线上云店运营模式；扩大直播覆盖平台，优化渠道结构，捕捉新兴渠道机会。 公
司现有业务运营质量持续改善，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呈现双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21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新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微微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